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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 年 7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

及头枕强度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修订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项目编号

20253209-Q-339 。

（二）背景意义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不断的提升，道路交通事故成为人们

日渐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汽车座椅及头枕是车辆重要的安全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时，具

有良好安全性的座椅可以较好的减少乘员头颈部和躯干部位所受到的伤害，减少后排乘员受

到的行李移动造成的伤害等。座椅也是汽车乘员安全约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安全带、

气囊等部件共同保护乘员安全。

我国关于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自

1994 年首次发布后，先后在 2006 年、2019 年经过 2次修订，目前，GB 15083-2019 标准是

整车定型的强制性检验项目。

联合国法规 UN R17《关于座椅、座椅固定点和任何头枕方面批准车辆的统一规定》规

定了汽车座椅和头枕的技术要求，随着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座椅产品安全性和舒适性

要求的不断提升，该法规也相应的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座椅动态试验的可选要求，调整了座

椅头枕高度的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等。另外，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

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

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也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

GB 15083-2019 标准参考了 UN R17 的 2017 版的要求，标准技术内容相对滞后于国际法

规，不利于我国汽车安全领域新技术的采用和检测认证工作的开展，也不能满足当前国际上

汽车一般安全领域的技术发展要求和我国的道路安全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标准进行重

新修订，以顺应我国汽车安全技术发展的要求，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预研

2025 年 8 月—2025 年 9 月，标准工作组研究和分析了座椅及头枕有关的国内外标准与

法规、技术协议及技术应用和发展情况，调研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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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座椅及头枕标准法规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汽车座椅国家标准 GB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

要求和试验方法》发布于 2019 年，距今已有 5 年，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不同车型

座椅设计的多元化，使得在碰撞事故中更多工况的出现，依据这些工况 UN R17 持续进行修

订，在原有标准中增加了多项试验方法，并修订了一些测量方法。这些修订能准确有效反映

座椅在车辆碰撞过程中对乘员保护性能的优劣。因此，关于 GB15083-2019 标准中所使用的

试验标准的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法亟待更新。

目前国外在汽车座椅主要是以 UN R17 和美国 FMVSS 207 为代表的法规性能试验。

我国现行的 GB15083-2019 是依据 UN R17-08 系列第 5 版本制定的，所以修订 GB

15083-2019 和 UN R17 第 7 版本测试方法和技术要求对比见表 1。

表 1 现行国标和国外标准的对比

标准号 GB15083-2019 UN R17 Rev.7

标准名称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

试验方法
关于车辆座椅、座椅固定装置以及头枕认证

的统一规定

适用范围

M1和 N类汽车的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GB13057-2014 未涉及的其他 M2类、M3类汽车

的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M1类汽车的座椅靠背后面部件的设计及正

面碰撞中防止乘员因行李移动而导致伤害

的装置。

不适用于后向座椅及其在这些座椅上安装

的头枕。

M1和 N 类汽车的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UN R80 未涉及的其他 M2类、M3类汽车的座椅、

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M1类汽车的座椅靠背后面部件的设计及正面

碰撞中防止乘员因行李移动而导致伤害的装

置。

不适用于侧向座椅、后向座椅和安装在这些

座椅上的头枕。A 级和 I 级的 M2和 M3类车

辆除外。

试验项目

座椅靠背及调节装置的强度试验

座椅固定装置、调节装置、锁止装置和移位

装置的强度试验

头枕静强度试验

头枕尺寸测量

座椅靠背及头枕吸能性试验

行李位移乘客防护装置的试验方法

座椅靠背及调节装置的强度试验

座椅固定装置、调节装置、锁止装置和移位

装置的强度试验

头枕静强度试验

头枕尺寸测量

座椅靠背及头枕吸能性试验

行李位移乘客防护装置的试验方法

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

头枕高度保持要求

头枕非使用位置

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

座椅靠背及

调节装置的

强度试验

通过人体假背模型，对座椅靠背骨架的上部

沿纵向向后施加相对于座椅R点530Nm力矩

的负荷。

对于长条座椅，如支撑骨架部分或全部（包

括头枕部分）为一个以上座位共用，则应对

这些座位同时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座椅骨架、座椅固定

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或其锁止装置均

不应失效。

通过人体假背模型，对座椅靠背骨架的上部

沿纵向向后施加相对于座椅 R 点 530Nm 力矩

的负荷。

对于长条座椅，如支撑骨架部分或全部（包

括头枕部分）为一个以上座位共用，则应对

这些座位同时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座椅骨架、座椅固定

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或其锁止装置均

不应失效。

座椅固定装

置、调节装

置、锁止装置

和移位装置

的强度试验

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20g的纵向水平

减速度或加速度，持续时间为 30ms，用以模

拟车辆正面碰撞。

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20g的纵向水平

减速度或加速度，持续时间为 30ms，用以模

拟车辆后面碰撞。

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 20g 的纵向水平

减速度或加速度，持续时间为 30ms，用以模

拟车辆正面碰撞。

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 20g 的纵向水平

减速度或加速度，持续时间为 30ms，用以模

拟车辆后面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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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座椅骨架、座椅固定

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或其锁锁止装置

不得松脱。

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

试验后，允许或有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

应处于工作状态，且至少能保证解锁一次，

并可按需要移动座椅或座椅的一部分。

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座椅骨架、座椅固定

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或其锁锁止装置

不得松脱。

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

试验后，允许或有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

应处于工作状态，且至少能保证解锁一次，

并可按需要移动座椅或座椅的一部分。

头枕静强度

试验

对于可调式头枕，头枕应处于其调整范围内

最不利的位置上（一般为最高位置）。

对于长条座椅，如果骨架部分或全部（包括

头枕部分）为一个以上的乘坐位置共用时，

则应该对所有这些座椅同时进行试验。

移位后的基准线是将相对 R 点产生向后

373Nm 力矩的初始作用力施加于人体模型靠

背的部件上来确定。

距离头枕顶部向下 65mm 处，通过直径为

165mm 的头型，施加一个垂直于移位后的基

准线的初始作用力，使其产生相对于 R 点

373Nm 的力矩。

确定与头型相切并与移动后基准线平行的

切线 Y。

测定最大向后位移量 X应不小于 102mm。

如果座椅或座椅靠背未出现断裂，则将负荷

增加到 890N，头枕及其固定装置不断裂。

通过人体假背模型以 2.5 Nm/s 至 3.7 Nm/s

速度向座椅靠背施加力，相对 R 点向后施加

373±7.5 Nm 力矩，确定移位的躯干线。

在人体假背模型上产生力矢量的的初始位置

具有 290 毫米±13 毫米的高度。垂直于躯

干线施加力矢量，并将其保持在与车辆垂直

零平面平行的垂面 2°范围内。

在测试长椅的同时，应同时施加到其所有座

椅位置，无论该位置是否配备头枕。

保持人体假背模型位置,使用直径为 165±2

mm 的头型，通过垂直于移位的躯干线在头枕

有效顶部下方 65±3 mm 高度处的座椅中心

线处施加一个相对 R 点向后 373±7.5 Nm 力

矩的初始载荷，以便建立头型参考位置。保

持该力矩 5s时间，然后记录头型在施加载荷

情况下的向后位移应不小于 102mm。

以 5 N/s 和 200 N/s 之间的速度将载荷加至

890±5N，并保持该载荷 5s时不会损坏座椅

或头枕。

头

枕

尺

寸

测

量

头枕高

度

前排座椅最高位置高度不应低于 800mm，其

它排座椅最高位置不应低于 750mm；

在高度 750mm 以下应无“使用位置”。

除前排座椅以外的其他座椅头枕可调到高

度低于 750mm 的位置，但需对乘员清楚地

表明该位置不是头枕的使用位置。

对于后排中间座椅或乘坐位置的头枕，可降

低规定的高度，但不应低于 700mm。

位于前方外侧指定座位的头枕高度应为：

（a） 头枕调节的至少一个位置不小于

830mm；和

（b） 头枕调节的任何位置都不得小于

720mm。

位于前部中心指定座位的头枕在任何调节位

置的高度均不得小于 720 mm。

后部外侧指定座位的头枕在任何调节位置的

高度应不小于 720 mm，

后排中央座椅或座位的任何头枕的高度应不

小于 700 mm。

头枕宽

度

头枕两侧距座椅垂直中心平面的距离都不

小于 85mm。

头枕的横向宽度在躯干线两侧（间距 L 和

L'）应不小于 85mm。

头枕枕

用高度

枕用部分的高度应不小于 100mm。 除整体式头枕外，头枕前接触面的高度不得

小于 100mm。

头枕与

靠背间

距

高度可调的头枕与座椅靠背的间距不应超

过 25mm。高度不可调的头枕，其与座椅靠背

的间距应不大于 60mm。

高度可调的头枕与座椅靠背的间距不应超过

25mm。高度不可调的头枕，其与座椅靠背的

间距应不大于 60mm。

头枕间

隙距离

在不施加任何作用力条件下，用直径为

165mm 的球体测量。

施加不超过 5N 的载荷条件下，用直径为

165mm 的球体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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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靠背及

头枕吸能性

试验

冲击速度：24.1km／h

使用直径为 165mm 的刚性头型，

头型减速度大于80g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

3ms。

冲击速度：24.1km／h

使用直径为 165±2mm 的刚性头型，撞击能量

达到 152J

头型减速度大于 80g 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

3ms。

行李位移乘

客防护装置

的试验方法

刚性试验样块，惯性中心与几何中心重合。

类型 1

尺寸：300mm×300mm ×300mm；所有边棱倒

圆角均为 20mm；

质量：18kg。

类型 2

尺寸：500mm×350mm ×125mm；所有边棱倒

圆角均为 20mm；

质量：10kg。

乘员车体的最高速度变化范围应为 50
＋

0

-2
km/h。

座椅靠背及其锁止装置仍保持在原位置。

允许座椅靠背及其紧固件变形，靠背和头枕

的前轮廓不能像前方移出一横向垂面，此平

面经过：

（a）对头枕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50mm 处

的点；

（b）对座椅靠背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00mm

处的点。

刚性试验样块，惯性中心与几何中心重合。

类型 1

尺寸：300mm×300mm ×300mm；所有边棱倒

圆角均为 20mm；

质量：18kg。转动惯量 0.3±0.05 kgm
2

类型 2

尺寸：500mm×350mm ×125mm；所有边棱倒

圆角均为 20mm；

质量：10kg。

乘员车体的最高速度变化范围应为 50
＋

0

-2
km/h。

座椅靠背及其锁止装置仍保持在原位置。

允许座椅靠背及其紧固件变形，靠背和头枕

的前轮廓不能像前方移出一横向垂面，此平

面经过：

（a）对头枕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50mm 处

的点；

（b）对座椅靠背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00mm

处的点。

①对表 1 现行国标和国外标准的对比，UN R17 标准中修改了头枕的测量方法和高度限值，

增加了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头枕高度保持要求、头枕非使用位置、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这些试验的增加更进一步保证了乘员的安全性。

②调研了截止 2025 年 8 月国内 M、N类车座椅的种类和信息，并对部分厂家的汽车座椅

进行了头枕高度测量、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头枕高度保持、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的摸底试验；

③现行标准与 UN R17 头枕高度测量方法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各项头枕性能试验。现行

标准是从 R 点沿平行于躯干线到与头枕顶端切线的距离，而 UN R17 头枕高度测量的方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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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式：头枕高度=ΔX∙SIN（设计躯干角）+ΔZ∙COS（设计躯干角）计算的结果。

④大角度座椅安全的要求与目前国内交通事故的适用性。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大角度

座椅被越来越多应用在汽车上，但对于大角度座椅的安全要求，现行标准和国外标准均未进

行规定，对于乘员保护没有明确要求。存在交通事故后乘员受到伤害的情况。

⑤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试验测试能力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试验属于汽车产品强制性检测试验项目之一，国内

各类检测机构和汽车企业试验室拥有相当数量的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测试设

备，拥有丰富的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的规定测试经验，我国目前现有试验能

力和试验设备完全可以满足新标准的检测要求。

目前，无论是汽车座椅研发能力还是汽车座椅试验验证，我国大部分汽车企业和检测机

构具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和技术能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的

规定标准修订项目，前期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联合行业机构，组织讨论和研究了标准技术内

容，掌握了汽车座椅行业总体技术发展趋势和水平，以满足当前汽车产业发展和行业技术进

步的需要。

2025 年 8 月-2025 年 9 月，工作组研究和编制了标准草案及开展前期的行业摸底研究工

作，完善了标准的工作组草案稿。

2、GB 15083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5 年 9 月 17 日，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国内外整车企业、座椅及头枕企业、检测机构

及科研院所的 100 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介绍了标准预研究工作介绍和标准主要技术框架，汽车大角度座椅定义的相关研究。

与会人员对标准的技术框架进行了重点研讨，并就大角度座椅安全要求，整体式头枕的判定

及安装要求、座椅强度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讨。会议就标准技术框架的确定和下一

步工作计划达成一致。会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会议要求完善标准草案技术框架，行成标准草

案；针对零重力座椅安全性要求、座椅带假人强度试验及实施建议等问题开展调研工作。

3、GB 15083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6 年 4 月 1日-4 月 2 日，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

验方法》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上海市召开，来自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

等 100 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了近期行业意见征集情况、意见分析和处理意见以及标准第二阶段验证试验情

况。与会人员对 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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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了逐项研讨，针对标准适用范围、座椅强度要求、头枕强度要求、基于 BioRID Ⅱ 假

人的头枕性能要求、非使用位置要求、大角度座椅安全要求及实施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讨，

并就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认达成一致。

会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会议要求研讨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并提交至车身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标准编制目的

本项目是对 GB 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的

修订，旨在升级汽车座椅对乘员保护的技术要求，建立更科学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适应

新时代对汽车座椅安全的发展需求，减少乘员受到伤害的风险，推动我国汽车安全性能的持

续提高。

（二）标准编制原则

综合标准修订前期研究成果，根据本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我国道路交通实际特

点及汽车座椅行业的技术现状，开展本标准的修订。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

发展，对座椅安全提出了新要求，为进一步减少碰撞交通事故中乘员的损伤，本标准的修订

和完善过程中对座椅减少乘员损伤的技术条件提出了通用性要求，能够有效提高乘员的保护

水平，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

 提升先进性，本标准充分研究了国内外标准法规和企业产品现状，在借鉴国外先进

的技术和经验的前提下，提出符合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我国汽车座椅标准。

 考虑可行性，通过调研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了解了我国企业在座椅的技术发展水平

或技术储备能力，调研企业对标准实施和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且能够

引导国内座椅行业发展的修订技术要求。

 注重协调性，座椅标准的普及在管理和使用上涉及到汽车的各个领域，技术上需要

协调汽车整车、零部件制造商等多方面意见，因此在充分协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满足我国实际情况的汽车座椅标准。

 编写规范性，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格

式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制。

（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规定了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标准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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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1和 N类汽车的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b） GB 13057、GB 24406 未涉及的其他 M2类、M3类汽车的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

c） M1类汽车的座椅靠背后面部件的设计及正面碰撞中防止乘员因行李移动而导致伤

害的装置设计。

标准不适用于后向座椅及其在这些座椅上安装的头枕，M2类（A 级和 I 级）和 M3类（A

级和 I级）车辆除外。

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 每个调节装置和移位装置都应具有能自锁的装置。若座椅扶手或其他舒适性装置在

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时不会给车内乘员带来额外伤害，则不需要采用锁止装置。折叠

座椅应能够自锁在使用的位置上。

 对于 5.8.1 确定的区域 1内的座椅背面部件，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吸能性试验

时，头型减速度大于 80 g 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 3 ms。同时，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

不得有危险边棱出现。本要求不适用于最后排座椅、背对背安装的座椅或满足 GB

11552 的座椅。

 座椅背面部件的表面不允许有任何可能会增加乘员伤害的凸起或尖棱。若按 5.1

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座椅背面部件的表面的曲率半径应不小于下列规定：

——区域 1:2.5 mm；
——区域 2:5.0 mm；
——区域 3:3.2 mm。

 按 5.2 和 5.3 进行的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座椅骨架、座椅固定装置、调节装置、

移位装置或其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准许在碰撞过程中产生不会增加伤害程度的永

久变形(包括裂纹)且能承受规定载荷。

 在进行 5.3 和附录 B中 B.2.1 规定的试验过程中，锁止装置不得松脱。

 N1、N2、N3 及 M2、M3 类车座椅的一般要求:

座椅和长条座椅应牢固地固定在车辆上。

可移动的座椅和长条座椅应在其所有使用位置能够自锁。

可调式座椅靠背在调节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应能自锁。

所有翻移式座椅和折叠座椅在使用过程中应能自锁。

多于一排的 N1 类车辆的前排座椅应满足 4.2.3、4.2.4 的要求。

N1、N2、N3 及 M2、M3 类车辆的座椅应满足 4.2.5、4.2.6 的要求。

 位于 5.8.1.3 区域 1 内的头枕，其前、后表面都应通过吸能性试验。若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头型的减速度大于 80 g 的持续时间不超过 3 ms，应认为满

足要求。同时，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不应出现危险的边棱。

 头枕在座椅或车身构件上的固定方式应保证头枕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头型的作用压

力，其衬垫内或头枕与靠背连接处，不出现刚性的可致伤害的凸起。

 除 4.6.2.4 规定的情况外，位于前排外侧座椅位置的头枕高度应为：

a）在头枕调节的至少一个位置，高度应不小于 830 mm；
b）在头枕调节的任何位置，高度应不小于 720 mm。

 位于前排中间座椅位置的头枕高度在任何调节位置应不小于 720 mm，但 4.6.2.4

规定的情况除外。

 位于后排外侧座椅位置的头枕高度在任何调节位置均应不小于 720 mm，但 4.6.2.6

规定的情况除外。

 根据附录 D进行测量时，后排中间座椅或乘坐位置的头枕的高度应不小于 700 mm。
 按照 5.6 确定头枕宽度，头枕的横向宽度在躯干线任一侧均不得小于 8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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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附录 F 进行测量时，如果头枕有任何间隙大于 60 mm，则头枕在该间隙处根据

附录 C进行测试时，头型的最大向后位移应小于 102 mm。
 当按照附录 G 进行测量时，头后间隙不得超过 45 mm
 当根据附录 C 对头枕进行试验时，绕 R点施加 373 N·m 力矩，在移位的躯干线“r1”

的基础上，头型垂直向后位移量不应大于 102 mm。
 头枕及其固定装置按照附录 C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施加在头枕上的载荷应达到 890

 N，并至少保持 5 s，座椅及头枕不发生任何断裂。

 当按照附录 H 进行试验时，可调式头枕或任何满足 4.8.3 所述附加要求之一的头枕

的机构不应失效，导致头枕向下移动超过 25 mm。
 驾驶员头枕不允许有非使用位置。

 前排外侧乘员头枕可调至其高度不符合 4.6.2.1 要求的位置。但在上述任何位置，

前排外侧乘员头枕均应符合 4.8.4 a)的规定。

 后排头枕和前排中间头枕均可将其高度调至不符合 4.6.2.2，4.6.2.4 或 4.6.2.6

要求的位置。但在此类任一位置，头枕还应满足一系列替代要求中的一项附加要求。

 BioRID II 假人的使用仅限于设计躯干角不小于 20 °且不大于 30 °的座椅。但

是根据制造商要求，设计躯干角在 15 °和 20 °之间的座椅可以在躯干角 20 °或

以上最近的锁止位置进行试验。

 每个头枕应将头部和颈部的运动控制在不超过表 1 规定的限值内。

表 1 伤害指标

指标 限值

NIC 最大值 25 m2
/s

2

上颈部

FX 360 N

MY（Flx/Ext） 30 Nm

下颈部 MY（Flx/Ext） 30 Nm

 对于高度可调的头枕，除非使用者故意采用非正常向上调整的操作方法，应不可能

将其提升至超出最高调整极限，或将其移除。1

 当座椅处于制造厂所规定的正常使用位置时，构成行李舱的座椅靠背和/或头枕应

具有足够的强度,以保护乘员正面碰撞中不因行李的前移而受到伤害。在附录 B 所

述试验过程中及试验后，若座椅靠背及其锁止装置仍保持在原位置，则认为满足此

要求。但在试验期间，允许座椅靠背及其紧固件变形，条件是试验靠背和/或头枕

（邵尔 A 硬度大于 50）部分的前轮廓不能向前方移出一横向垂面，此平面经过：

（a）对头枕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50 mm 处的点；

（b）对座椅靠背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00 mm 处的点。

 安装在正常使用位置的前向座椅靠背上面的网格丝状隔离装置，应按附录 B 中

B.2.2 规定进行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如果隔离装置保持在原位置，则认为满足要求。试验过程中，允许

隔离装置变形，但条件是隔离装置（包括邵尔 A 硬度大于 50 的试验座椅靠背和/或头枕

部件）前面轮廓不能向前移出横向铅垂平面，此平面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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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头枕部分，座椅 R 点前方 150 mm 处的点；

b）对除了头枕以外的座椅靠背部分和隔离装置部分，座椅 R点前方 100 mm 处的点。

 对于靠背角度电动可调、具有小腿或足部抬升机构、整椅抬升或坐垫角度可调的汽

车座椅，应在设计上保证行驶过程中，其安全带等安全装置能够有效保护乘员安全。

其中，驾驶员座椅的躯干角不应超过 35 °；其他座椅在车辆行驶速度不小于 30 
km/h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具备乘员保护功能的座椅，座椅躯干角不应超过 35 °；

b） 具备乘员保护功能座椅，座椅躯干角不应超过 45 °；当行驶速度超过 80 km/h
且躯干角超过 35 °时，应至少提供不少于 60 s 且包括“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风险”

内容的安全语音提醒。具备乘员保护功能的座椅的安全带固定点均应位于座椅上，

且至少包括以下附加功能之一：

1） 防止乘员下潜；

2） 降低乘员腰椎受力；

3） 座椅回位；

4） 座椅吸能。

 电动长滑轨式座椅、电动翻移式座椅、电动可折叠式、电动大角度座椅等具有电动

调节功能的汽车座椅，安装在车辆上时应具有防止乘员受到挤压伤害的功能，当执

行电动调节功能时如因挤压乘员受到阻力，应停止电动调节功能并反方向运动。

2.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2.1 试验方法

（1）头枕高度测试方法验证

标准增加了头枕高度的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包括测量坐标的仪器，见下图：

图 2 头枕高度测试图

头枕高度是指距 R 点，沿平行于躯干线方向，到过 IP 点并垂直于躯干线的垂线的距离。

通过公式（1）进行计算：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0

头枕高度=ΔX∙SIN（设计躯干角）+ΔZ∙COS（设计躯干角）.....(1)

标准起草工作组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俱进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中汽研

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对头枕高度测量试

验方法进行了验证，表明各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测试能力，企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试验

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头枕高度测量方法验证结果汇总表

试验

序号
车辆类型 座椅位置及类型 头枕最高位置(mm) 头枕最低位置(mm)

1 M1 P59-左前座椅 840.55 780.64

2 M1 P59-右前座椅 843.29 788.96

3 M1 S32-电动右前 840.12 802.48

4 M1 S32-手动右前 833.75 793.69

5 M1 S32-手动左前 838.39 802.6

6 M1 S32-后排左侧 795.16 749.6

7 M1 S32-后排右侧 790.23 750.02

图 3 头枕高度测量

（2）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验证

本标准增加了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襄阳达安汽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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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公司、俱进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长春

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对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试验方法进行了验

证，表明各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测试能力，企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前排外侧座椅的静态最大后仰要求验证结果汇总表

试验

序号
车辆类型 座椅位置及类型 试验结果(mm)

1 M1 P59-左前座椅 -9.5

2 M1 P59-右前座椅 -20.5

3 M1 S32-电动右前 23.6

4 M1 S32-手动右前 5.6

5 M1 S32-手动左前 7.6

图 4 后仰测量

（3）头枕高度保持验证

本标准增加了头枕高度保持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俱

进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等单位对头枕高度保持试验方法进行了验证，表明各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测试能力，

企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试验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头枕高度保持验证结果汇总表

试验

序号
车辆类型 座椅及头枕位置 试验结果(mm)

1 M1 前排最高 3.59

2 M1 前排最低 3.3

3 M1 后排左侧最高 6.18

4 M1 后排左侧最低（最接近 720mm) 5.06

5 M1 后排中间最高 4.9

6 M1 后排中间最低（最接近 700mm) 3.19

7 M1 后排右侧最高 3.98

8 M1 后排右侧最低（最接近 720mm) 3.05

9 M1 后排左侧最高 5.08

10 M1 后排左侧最低（最接近 720mm)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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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1 后排中间（不可调） 4.47

12 M1 后排右侧最高 7.59

13 M1 后排右侧最低（最接近 720mm) 5.5

图 5 头枕高度保持试验

（4）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

本标准增加了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襄阳达安汽

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等单位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进行了验证，表明各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

测试能力，企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试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基于 BioRID Ⅱ 假人的头枕性能试验验证结果汇总表

指标

限

值

第

一次

第

二次

第

三次

NIC 最大值 25m
2
/s

2
39.93 23.91 19.75

上颈部

Fx 360N 254 118 132

My（Flx/Ext） 30Nm 14.86 12.12 14.60

下颈部

Fx 监测 471 295 252

My（Flx/Ext） 30Nm 10.83 7.16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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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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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试验照片

（5） 带假人的座椅动态试验

现行 GB 15083-2019 标准中的座椅动态强度试验为空载工况，产品通过率

高。针对安全带固定点在座椅上的的产品，未考虑实际事故中人员惯性力通过安

全带传递到座椅上的载荷，标准要求偏低，而带假人碰撞工况更符合实际交通事

故场景。大部分 M1 类整车企业已将带假人碰撞工况列入产品开发和验证的序列

中。通过对近 400 组带假人的企业研发试验数据进行汇总，共计有 60 多次试验

发生了失效，失效比例 17.2%（失效数据中包含实际模拟碰撞波形强度高于 GB

15083 要求的碰撞波形导致失效的情况），体现了带假人碰撞试验的必要性。

试验失效原因只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座椅安全性能不佳，包括假人 H位移

超标、座椅靠背张角过大、假人发生下潜；2.座椅锁止结构失效，包括滑轨移动、

座椅高调失效、调角器锁止功能失效、头枕飞出、座椅小桌板脱落等；3.安全带

功能失效，如安全带撕裂，插扣脱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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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企业标准的座椅正碰试验中，试验曲线使用实车碰撞的 B 柱加速度

波形，碰撞强度多为 50 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企业碰撞强度会要求 65 公里，多强

于现行 GB15083 的试验速度。

加速度波形 速度波形（56km/h）

正碰曲线波形示例 1

加速度波形 速度波形（65km/h）

正碰曲线波形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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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波形 速度波形（34km/h）

后碰曲线波形示例 1

（b）试验后出现的失效位置示例见下图

调角器 座椅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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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枕锁止 滑轨锁止

座椅靠背张角

根据以上研究和试验验证数据可以看出，新增加的试验也满足标准的要求。目前 M1 类汽

车、N1 类汽车以及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2 类汽车的座椅能满足法规的要求，而对

于最大总质量超过 3500kg 的的 M2 类汽车、M3 类、N2 类及 N3 类汽车的座椅，通过合理的座

椅结构或车身的设计，大部分车型座椅可以达成性能指标。所以从技术层面看，此次标准修

订不存在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针对 M1 类汽车座椅引入带假人的碰撞测试工况，与现行的

空载工况一同作为测试工况，根据研究结果，该工况仍然存在失效比例，所以由企业二选一

方式进行测试更为合理，且带假人碰撞试验只考察座椅强度，不测假人伤害值。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引用了 GB 11551-2014 《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GB 11552 《乘用车内

部凸出物》、GB 13057《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

车分类》、GB 20072-2024《 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GB 24406 《专用校车学生座椅及

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GB 27887-2024《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GB/T 291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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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 R点确定程序》等标准 。目前均为现行有效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技术上参考了联合国法规 UN R17《关于座椅、座椅固定点和任何头枕方面批准

车辆的统一规定》，根据中国的实际应用情况，修改了标准部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

准与 UN R17 的主要技术性差异有：

——适用范围：本标准不适用于后向座椅及其在这些座椅上安装的头枕；UN R17 不适

用于侧向座椅、后向座椅及其在这些座椅上安装的头枕。

——座椅强度要求：本标准对多于一排的 N1 类车辆的前排座椅、 N1、N2、N3 及 M2、

M3 类车辆的座椅除进行一般要求外，还对强度进行了试验要求。UN R17 只进行了一般要求，

未要求强度试验。

——带假人碰撞试验：本标准对安全带固定点都在座椅上的结构，准许装备假人的动态

试验代替已有的动态试验；UN R17 没有此要求。

——大角度座椅安全要求：本标准对大角度座椅的安全性提出了要求，UN R17 没有此

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主要车辆及座椅制造企业、检测机构的意见，标准技术

内容充分考虑了我国车辆及座椅的设计、制造的技术水平，以及相关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

标准实施的基础条件已具备。考虑到本次修订增加的技术内容，车辆制造企业需要设计和验

证的时间准备，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时间为 2028 年 1 月 1 日。标准实施过渡期如下：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 M和 N1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 N2 和 N3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7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已获得车辆型式批准的的 M 和 N1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7 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已获得车辆型式批准的 N2 和 N3 类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19 个月开始执行。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调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事项审批流

程及技术规范的通知”（工信部装〔2015〕492 号）的附件 2“汽车产品同一型号判定技术

条件（2015 修订版）”中将 GB 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作

为《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所要求的强制性标准，是汽车产品准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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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办法》（工产业〔2010〕第 109 号）附

件 3《一致性监督检查实施细则》中规定，《公告》规定的强制性标准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

合要求时，判定为性能符合要求。即在汽车产品在一致性监督中，也应满足 GB15083 的要求。

3）《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国

家认监委公告〔2020〕8 号）的附件《CNCA-C11-01:2020 汽车》，将汽车座椅纳入了汽车及

安全附件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中，执行时依据的强制性标准为 GB 15083。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涉及整车乘员安全和车辆进出口贸易，需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GB 15083-2019 标准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经评估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GB/T 15089 中规定的 M 类和 N类车辆。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

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并填写了《公平竞争审查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

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生产

经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情况，符合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

十三、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标准起草组

202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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